
附件 2

北京市档案系列网上申报提交材料要求

一、个人基本信息部分

1.基础信息-A2

（1）“工作单位”自动调取并默认为您的参保单位。工作单

位名称应填写推荐单位全称；派遣人员工作单位名称应填写“XX

单位派遣至 XX 单位”。

（2）“基础信息-A2”中所有项目均为必填项目，不得为空，

对于无填写内容的项目，应填写“无”。

（3）“基础信息-A2”中的参加工作时间与“工作经历-A5”

中所填的参加工作起始时间应一致。

（4）“基础信息-A2”中的“从事申报专业工作年限”与“工

作经历-A5”中所从事专业技术工作年限应一致。未从事申报专

业技术工作的时间，不计入“从事专业技术工作年限”。

（5）请按照系统要求准确填写，如名字有生僻字系统无法

显示，请在“个人情况补充说明（D2）”部分上传证明材料。

2.学历信息-A3

（1）学历信息已自动调取，如未调取成功，可补填学历信

息并须上传毕业证书（证书原件）。

（2）学历信息调取成功，但相应学位信息未调取成功的，

无需补充说明，不影响您的职称申报。

3.继续教育-A4

（1）专业技术人员参加继续教育情况是申报、评定高一级



专业技术职称的重要条件。根据《北京市档案专业人员继续教育

管理办法》，专业技术人员每年应参加不少于 60 学时档案专业继

续教育；请逐年填写取得现职称以来参与所从事专业技术工作参

加的继续教育情况。

（2）继续教育证明材料以培训合格证书为准，无培训合格

证书需提供继续教育学时证明：提供学习课程名称、时间、学时；

加盖所在单位及委托单位公章或人事、职改部门章；扫描成 PDF

文件上传；半天为 4 学时，一天为 8 学时。

4.工作经历-A5

（1）工作经历已参照社保缴纳情况自动调取；工作经历按

参加工作起始时间连续填写至申报当年当月。

（2）部门、职务、档案存放地，不能为空，不能填写“无”。

5.职称及职业资格信息-A6

职称及职业资格信息已自动调取。无此项内容可以勾选“无

此项内容可填报”。

二、专业技术工作业绩

1. 专业技术工作概述-B1

请您从取得现职称开始，概括描述所从事的档案专业技术工

作，字数为 800-1000 字。

2. 专业奖项-B2

（1）专业技术获奖须填写取得现职称以来能反映个人档案

专业技术水平的相关获奖情况，并上传获奖证书。

（2）对于集体奖项，应上传由获奖单位出具的盖章的有本

人署名的原始奖项申报书或获奖单位出具的关于申报人参与情

况的说明材料（加盖公章）等，说明内容包括申报人在该项目中



担任的角色、承担的工作内容等。

（3）无此项内容可以勾选“无此项内容可填报”。

3. 所获荣誉-B3

（1）请填写本人所获与档案工作有关的荣誉并上传文件。

（2）对于集体荣誉，应上传获得荣誉单位出具的关于申报

人参与情况的说明材料（加盖公章）等，说明内容包括申报人为

单位获得该项荣誉所做出的贡献、承担的工作内容等。

4. 发表论文/专著/编著-B4

（1）请填写符合参评条件、与档案专业相关且已在国内公

开出版发行学术期刊上发表的档案专业学术论文/专著/编著并

上传文件。

（2）上传文件要求：

○1 “发表论文”包含：期刊封面、版权页、目录(带署名页)

和论文全部内容页并标注本人位置，合并为一个 PDF 文件。

○2 “专著/编著”包含：封面、版权页、作者页(编委会页)

并标注本人位置，合并为一个 PDF 文件。

③要求图片分辨率高，论文整齐、字迹清晰、可读（可从知

网下载论文全文）；必要时需协助提供期刊出版许可证书或年检

证明。

（3）清样稿、论文录用通知及录用证明均不予认可。

（4）增刊、特刊、专刊、套刊、学术会议论文、论文集、

电子型连续出版物作(例如：电子期刊)仅作为成果展示，不属于

成果条件认可范围。

（5）申报中级的专业学术论文，若多名作者，申报人须在

前三名，以第一作者名义发表算 1 篇，以第二或第三作者算 0.5



篇;若多名申报人同时使用，以排名靠前者优先。

（6）申报高级的专业学术论文，若多名作者且以第一作者

名义发表的档案专业学术论文算 0.5 篇；其他排名仅作为成果展

示，不属于成果条件认可范围。

5. 取得专利/技术标准-B5

（1）请填写符合参评条件、与档案专业相关的专利或技术

标准。

（2）上传文件要求：

○1 “专利”应在有效期内且已被授权，须上传专利证书正

本页，并标注本人位置。

○2 “技术标准”应由相关主管部门发布执行并备案，仅限

国家标准、行业标准、地方标准。须上传封面、主要起草人页，

并标注本人位置。

（3）无发明专利原件的，可到国家知识产权局官方网站查

询；无技术标准原件的，可到全国标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查询，

并将查询结果上传。

（4）实用专利、外观设计专利、软件著作权不在成果条件

认可范围内。

6. 其他业绩成果-B6

（1）请您依据“北京市档案系列职称参评条件”中申报级

别应具备的“基本条件、业绩条件、成果条件”要求，选取能代

表您业绩水平、技术能力的成果进行填写，如发明专利、标准规

范、研究报告、学术著作、专业学术论文等成果，逐项上传文件。

（2）（1）中提及的研究报告指在国家档案局或北京市档案

局立项且已结题的科研课题的研究报告。



（3）上传文件内容应包含封面(含原始盖章)、重要内容页

并标注本人位置。业绩成果材料无本人署名的，应上传单位（人

事部门）补充出具的盖章的申报人参与工作的说明材料，说明内

容包括申报人在该项目中担任的角色、承担的工作内容。申报正

高级、副高级提供的成果须是作为主要负责人完成的成果,并附

原始证明材料。项目涉及多人完成的，应提供本人参与工作具体

内容的证明材料。

（4）“其他业绩成果-B6”填写内容均须提供有本人署名的

有效证明材料，不能提供有效证明材料的业绩的视为无效参评业

绩。

三、专业技术工作经历

1.专业技术工作-C1

（1）请填写本人取得现职称以来主持或参与的重要专业技

术工作项目，应当全部包括但不限于“其他业绩成果-B6”的内

容。C1 的“工作项目名称”要与 B6 的“业绩成果名称”一致。

请对照“其他业绩成果-B6”中本人填写的业绩成果，按顺序逐

项填写。

（2）申报初级至少填写 2 条、中级至少填写 4 条、高级至

少填写 6 条。

四、答辩代表作及其他

1. 答辩代表作-D1

（1）答辩代表作名称与代表作摘要内容相符。

（2）答辩代表作为“专业论文”类型，填写范围应为“发

表论文/专著/编著-B4”内的专业学术论文。

（3）答辩代表作为其他类型（业务自传），须上传“答辩代



表作”和“答辩代表作说明”。代表作说明是对代表作中自己承

担部分的技术特点、难点、效果等加以阐述。

（4）初级：无现场答辩。但须提交一篇个人业务自传

（1500-2000 字）作为答辩代表作：须包含单位档案情况概述、

个人业绩概述（重点说明申报人任现职以来的工作业绩、业务成

果及学术水平）、近 5 年年终个人考核情况汇总；需单位审核后

需加盖单位公章（或人事部门的章）；文件以 PDF 格式上传。

（5）中级、高级需现场答辩。答辩代表作需提供答辩论文

（可以是本人已发表的或未发表的专业学术论文），中级字数不

少于 3000 字，高级不少于 5000 字。

2.个人情况补充说明-D2

（1）申报过程中还需要进一步说明或补充的内容，字数为

800 字以内，并上传相关材料。

（2）破格申报副高级须在“个人情况补充说明”中写明“破

格申报”字样，并上传破格条件里的相关证明材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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